
四川技能大赛——广元市第十届职业技能竞赛

茶鲜叶采摘项目

技

术

文

件

2025 年 4 月



目 录

一、竞赛对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二、竞赛标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三、竞赛内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四、竞赛场地与设施设备要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
五、竞赛评判标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
六、申诉与仲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
七、参考文件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
八、其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


第 1 页

一、竞赛对象

在我市从事相应技术工种且符合参赛条件的技能人员均可

报名参加比赛（在前两届广元市茶产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该项

目第一名的人员除外）。本次报名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二、竞赛标准

本技术文件根据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5-01-02-02 园艺工》

的技能内容，适当增加新技能、新工艺，并结合广元市茶鲜叶采

摘行业实际情况制定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本项目参赛以单人操作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竞赛时间：30 分钟。

（二）竞赛内容：用手采摘茶树新梢。

（三）竞赛要求：人工采摘茶树一芽一叶新梢。要求无鳞片、

鱼叶、老叶、叶梗、杂物等，避免出现劣变或机械损伤。

四、竞赛场地与设施设备要求

（一）竞赛场地

竞赛场地为成龄待采摘茶园，树冠面上新梢达到一芽一叶开

采标准。竞赛场地标明场地名称与茶行编号（工号），选手分别

占用一个茶行。

（二）设备及器具清单

表1 茶鲜叶采摘使用设备及器具清单

种类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（参考） 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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鲜叶盛装

工具

竹编篓、篮（小） 盛装鲜叶 1-2kg 左右，带系腰绳 30 个

竹编篓、篮（大） 盛装鲜叶 2-5kg 左右 30 个

计时工具 计时器 精度到秒 1个

称量工具 天平、秤 可称量 1-10kg 左右（精确到 0.01kg） 1 个

标识、标

牌

工号牌
1.比赛茶行工号牌，要求高出茶棚、清晰显眼

2.参赛选手、2个鲜叶盛装工具工号牌

4套

（1-30 号）

彩旗 小彩旗（14*21cm） 30 个

服装 参赛选手服装 采茶服 30 套

注：设备及器具由承办方统一提供，选手无需自备。

（三）设置准备区

1.设选手抽签检录区域

2.设选手候赛区域

（四）其他区域

在指定场地，设观摩区、休息区、统计及监督室等区域。在

竞赛不被干扰的前提下赛场全面开放，欢迎各界人员沿指定路线、

在指定区域内到现场观赛。

五、竞赛评判标准

（一）成绩评定方法

1.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2.竞赛总成绩由选手采摘的鲜叶质量、鲜叶数量、采摘技术、

仪容仪表 4 部分成绩组成，合计 100 分。计算方式：总分＝鲜叶

数量（35%）+鲜叶质量（45%）+采摘技术（10%）+仪容仪表（10%）。

从高分到低分排名，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以鲜叶质量成绩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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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者排名在前，若鲜叶质量得分也相同，则以鲜叶数量成绩较高

者排名在前。

3.在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、扰乱赛场

秩序、舞弊等不文明行为，由裁判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，情节

严重的取消竞赛资格，竞赛成绩记 0 分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

人工采摘茶树一芽一叶新梢，重点考量参赛者采摘基本功，

包括采摘手法、采摘效率、采摘鲜叶匀整度、茶蓬漏采量、仪容

仪表等方面。

表 2 茶鲜叶采摘项目评分表

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

鲜叶数量 35
采用同一称量工具称量，采摘数量最多的选手重量记为 G，得

分 35 分，其余选手得分=所采鲜叶数量/G×35。

采摘质量

10

在选手已经采摘过的茶行上的前段、中段、后段分别随机选

取 0.1 平方米的区域，根据茶蓬上留存未被采摘的新梢数量

扣 1-5 分。

35

1.根据一芽一叶占比情况打分。

2.采摘鲜叶是否有鳞片、鱼叶、老叶、叶梗和非茶类物质，

是否出现劣变或机械损伤，视情况扣 1-10 分。

采摘技术 10
采摘过程中，裁判依次查看参赛选手采茶方式。非提采扣 10

分，损坏茶树等行为酌情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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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容仪表 10
根据选手的仪容仪貌进行打分，要求干净整洁清爽。有香水

味，染指甲、画浓妆、带戒指手镯等情况酌情扣分。

总分 100

六、申诉与仲裁

（一）参赛选手对有失公正的检查、评判，以及工作人员的

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有序地提出申诉。

（二）选手重大申诉均须在赛后 2 个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专

家组提出。专家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，并在 2 小时内将

处理意见通知当事人。

（三）裁判组现场裁决时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

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，如还有不服，赛后 2 小时

内书面向专家组申诉。专家组 2 小时内作出答复，对专家组意见

不服的，自接到专家组意见 2 小时内书面向竞赛仲裁委员会申诉，

竞赛仲裁委员会 4 小时内做出裁决。

（四）竞赛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。

七、参考文件

《茶鲜叶采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》、中国农业出版社《茶

树栽培学》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本次大赛全程监控。

（二）本文件为竞赛技术操作参考材料。

（三）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。


